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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資料文件      

 
 

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電力公司周年電費檢討  
額外提供的資料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中電 )向委員會提交的

2012 年電費檢討資料，提供當局的意見。  
 
環境局的意見  
 
2. 中電已向委員會提交了兩份文件(一份載於附件，另一份

為只供委員會成員參考的機密文件)。為方便委員了解情況，政

府就附件的主要內容給予以下意見(相應部份已在附件標明)：  
 

(a) 環境局局長前日於回應李華明議員急切質詢時，已指出

政府對中電營運開支的質疑。關於文件，政府有如下意

見：  
 

  就附件中的“A”部份，正如政府一直指出，2012
年因減排而增加的營運開支只佔其整體營運開支

上升的一個極小數目。委員可參考中電機密文件

的 2.1 段；  
 
  就附件中的“B”部份，正如局長回應李華明議員

急切質詢時提及，中電 2011 年的營運開支並非所

言的特別低。事實上，2011 年的營運開支比以往

所有年份的開支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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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就中電的資本投資，政府質疑的“過早投資”主要涉及為

提高發電容量進行的“跟進研究及前期準備工作” （見

中電機密文件第 4 頁底的註#），預測在 2012 年所需

的開支以億元計（準確數目可要求中電提供），並非單

單中電所指的可行性研究，亦非如中電在附件中 (見
“C”部份)所示只涉及 7,800 萬元。這些項目尚未被充分

審訂或被納入現行發展計劃。由於 2011 年中電的最高

用電需求較 2010 年為低，沒有足夠理據支持提高發電

容量，因此我們要求中電將有關項目從 2012 年的預測

資本開支中剔除。政府亦擔心，雖然這項開支對 2012
年的電費影響不大，但由於相關工程涉及加大發電容

量，未來如需繼續投資於這項工程，可能涉及龐大資本

開支，及引致更大的基本電費加幅。  
 

然而，這些資本投資最後都需要政府批准，才能計入中

電的固定資產及賺取准許回報。因此，即使中電最終拒

絶從 2012 年電費檢討的預測剔出相關開支，若這些項

目最終不獲政府批准，中電便不可在這些“跟進研究及

前期準備工作”項目下作任何資本投資。在此情況下，

中電的實際准許回報會因此較原來預測為少，差額會被

撥入電費穩定基金。  
 
 (c) 中電在附件的“D”部份亦指出，新基本電費的 85 仙之

中，有超過 4 仙是支付在 2011 年初投產的煙氣淨化項

目的相關成本。但我們必須強調，中電的減排工程，已

於 2010 至 2011 年分階段完成。因減排工程產生的 4 仙

影響，已存在於 2011 年的基本電費中，減排工程並非

導致 2012 年基本電費增加的主因。  
 
 (d) 在電費穩定基金方面，中電預測於 2012 年年底基金結

餘為三億元，並形容這是過去 25 年來最低的結餘水

平。在此，正如我們於回應李華明議員急切質詢時指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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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第一，中電在 2008 年預測 2009 年年底的基金結

餘為 1.5 億元。因此，現時預測的 2012 年年底 3
億元結餘並非中電所言的 25 年來最低的結餘。將

預測結餘與實際結餘比較，並非合理的比較；  
 
(ii) 過去十年中，中電有八年低估其基金結餘，例如在

2009 年，預測結餘為 1.5 億元，但實際結餘為

16.5 億元，是原來預測的 11 倍。因此政府對中電

的基金結餘的預測，尤為審慎；  
 
(iii) 兩間電力公司之間，中電一直維持較大的基金結

餘。在 2001 至 08 年，即上一個《管制計劃協

議》期內，中電的基金結餘平均接近 30 億元；新

的《管制計劃協議》引入管制後，政府將基金結餘

上限由每年本地售電收入的 12.5%收緊至 8%，中

電在 2009 年之後的基金結餘，雖然由 16.5 億元逐

年下降，但仍高於港燈。相比之下，港燈過去十年

中四年的基金結餘為零，其餘年份，最高只徘徊在

3 億至 5 億元左右；以及  
 
(iv) 另一項會影響基金結餘的是向廣東賣電的收入。中

電在調整其來年的基本電費時，假設 2012 年並沒

有如往年一樣向廣東電網公司出售電力。由於有關

售電的淨收益，八成須回饋用戶，若中電來年會向

廣東售電，其收益很可能會納入基金中，令結餘增

大。中電 2010 年向廣東售電的淨收益為 3.65 億

元，當中接近 3 億元回饋用戶；如超越准許回報的

話，便會撥入電費穩定基金。  
 

  電費穩定基金的設立，在電費上升壓力高的年份，可發

揮作用紓緩電費增加對公眾的影響。但在電力公司未能

賺得准許回報上限的年份，基金則可補貼未能賺足的部

份。現時香港正面對環球經濟前景不明朗及本地通脹壓

力，這正是電費穩定基金發揮作用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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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於以上各點，我們認為中電仍有空間，減低電費的加

幅。  

背景  
 
4. 根據現行的《管制計劃協議》附表三 B(1)(b)段，爲進

行電費檢討，兩間電力公司會向政府分別提供有關年度的財政

及營運資料及具體項目的預測。基於有必要保障若干敏感性質

的資料，政府會嚴格按照機密的準則。只有在事先得到電力公

司書面同意的情況下，政府才可向任何第三者披露這些資料。  
 
5. 在 2011 年 12 月 13 日的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會

議上，議員要求中電及港燈就其 2012 年電費檢討提供更詳盡的

財務資料。  
 
 
 
 
 
 
 
環境局  
201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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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中電有關中電有關中電有關中電 2012 年電價檢討的幾點澄清年電價檢討的幾點澄清年電價檢討的幾點澄清年電價檢討的幾點澄清 

 

鑒於近期社會大眾就來年中電電價升幅的廣泛討論，而多位立法議員亦提出希

望能收到更多資料，以了解中電建議電價調整的理據。現附上以下的補充資

料，讓議員對有關的議題能有較深入的理解。 

 

中電電費的壓力中電電費的壓力中電電費的壓力中電電費的壓力 

 

中電一直以審慎及嚴謹的態度去控制我們的開支，即使來年電價調整後，基本

電價仍低於政府及行政會議在 2008 年發展計劃所審批的 2012 年基本電價水

平。中電新的基本電價也較 1997 年的水平為低。 

 

新基本電價的 85 仙之中，有超過 4 仙是支付在 2011 年初投產的煙氣淨化項目

的相關成本，以達至政府規定的減排上限，這是我們必須履行的法定要求。該

項目的成本包括設備的營運開支、所需的物料（如石灰石和尿素）及折舊成本

等。 

 

此外，我們已展開其他有關燃氣的基礎建設，以準備明年下半年輸入新的天然

氣，以及進行新的輸電網絡工程，以應付客戶的電力需求及配合香港的主要基

建項目發展。以上種種，均對基本電價造成前所未有的成本壓力，令我們不得

不調整來年的電價。 

 

中電的營運中電的營運中電的營運中電的營運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部份的關注點指中電在 2012 年的營運開支，較 2011 年增加超過 11.2%，是頗

大的升幅。有關的升幅，主要基於以下兩方面的因素： 

 

• 首先，我們需於 2012 年增加一些營運開支，如一些為達至政府的減排目標而

新增的項目營運開支，當中包括剛於年初全面投產的煙氣淨化項目的營運開

支等。 

• 此外，因一些一次性的項目包括 5000 萬港元的保險賠償金及較低的固定資產

淨值撇賬等，令至 2011 年錄得遠低於平常的營運開支水平 (只較 2010 年高出

1.4%)，這遠低於平常的基數，顯得 2012 年的預計營運開支升幅較高。 

 

假如剔除上述兩方面的因素，我們於 2012 年的營運開支增幅實際只上調約

6%，接近一般通脹水平。 

 

而事實上，這些營運開支（約 39 億港元）只佔中電總營運成本約 15%，當中包

括工資和物料成本、政府地租和地稅、抽水蓄能設備等，這些均是我們用以維

持公司日常運作的主要營運成本。 

 

中電為新增發電容量的資本性開支中電為新增發電容量的資本性開支中電為新增發電容量的資本性開支中電為新增發電容量的資本性開支 

 

根據 2008 年政府所審批的 5 年發展計劃，中電需展開多項新增發電容量的可行

性研究，以探討不同方案以應付未來幾年預期的電力需求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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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 18個月內，中電曾多次就有關可行性研究工作與政府進行討論。而多項

可行性研究工作（總支出合共 7,800 萬港元）亦已於 2011 年展開。為了能應付

未來預期的電力需求增長及確保供電的穩定性，我們仍需於 2012 年繼續進行一

些跟進研究及前期準備工作。 

 

我們依據「管制計劃協議」內所容許的做法，把這些前期成本以資本性投資入

賬，而非撥作即時性開支，讓有關開支可以依發電設備的 25 年壽命分攤入賬，

令成本能攤分較長的年期，此舉亦將有關開支對來年電價的影響減低。 

 

 
利用電費穩定基金以減低電價升幅利用電費穩定基金以減低電價升幅利用電費穩定基金以減低電價升幅利用電費穩定基金以減低電價升幅  

 
有人質疑中電會否運用電費穩定基金來減低電價升幅。事實上，中電的電費穩

定基金的水平已從 2008 年發展計劃開始時的 19 億港元，大幅削減了 12 億港

元，下降至今年少於 7 億港元的水平。即使將電價上調至 12 月 13 日最新公佈

的基本電價水平，我們預計基金的水平將進一步下降至 2012 年底的 3 億港元 

(只相等於數天的售電收入)，只有 2008 年的六份之一，亦是超過 25 年來的最低

水平。電費穩定基金下降至如此低水平，代表它已難以繼續有效發揮穩定電價

的作用。 

 

 

燃料費燃料費燃料費燃料費 

 

目前，中電客戶所需支付的天然氣價格處於非常低的水平，遠較現時的市場價

格為低。而新的天然氣價格是約於 20 年前所簽訂的現行價格的 2 至 3 倍之多。

此外，為了應付政府新訂立的 2015 年減排目標，我們需要用較目前多一倍的天

然氣量。要增加一倍的天然氣用量及近乎３倍的價格成本，屆時將帶來近 6倍

燃料費的升幅。 

 

中電的燃料價條款賬已連續第 5 年錄得負結餘，即使上調燃料費後，預計 2012

年底，將錄得進一步的虧損至負 8 億港元*。燃料價條款賬的負結餘，代表了客

戶的負債，且會進一步增加未來電價加幅的壓力。故此，作為負責任的公司，

在考慮是否容許燃料價條款賬的負結餘繼續擴大時，我們必須要有慎重及周詳

的考慮。 

 

*  中電於 12月 21日宣佈將 2012 年燃料價條款收費的升幅下調，以至燃料價條

款賬的負結餘水平將進一步上升至 2012 年底的負 14 億港元。 

 

有關地租和地稅方面有關地租和地稅方面有關地租和地稅方面有關地租和地稅方面 

 

就有關特區政府退還地租和地稅的問題，中電的有關個案仍在法庭審議階段。

若最終獲政府發還退款，我們會將款項用作減低整體營運支出，以減低電價壓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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